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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上接A35版)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后的利润分配

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并履行下列程序: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

公司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应对利

润分配政策调整预案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监事会的意见,须经过半数以上监

事同意方能通过;若公司有外部监事(不在公司担任职务的监事),还应经外部监

事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政策调整预案,经独立董事过半数发表同意

意见并经监事会发表同意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审议

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十二、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列风险:

(一)原材料供应风险

鸡、鸭、猪、牛等禽畜类农产品是公司产品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如果国

内外主要家禽、牲畜养殖地区发生大规模的疫情或自然灾害,禽畜养殖行业产

能整体受到较大影响,公司供应商将可能难以及时、充足地向公司供应符合质

量管理要求的原材料,公司将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甚至中断的风险。

(二)市场开拓的风险

新门店开设和销售区域开拓是公司业务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现阶段

公司的业务区域以华东、华中、西南为主,区域集中度较高,未来公司拟向其他

区域市场进一步拓展。新市场的拓展需要公司充分理解各地区消费者的饮食

习惯、口味偏好方面的差异,掌握不同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并制定差异化的地区

经营策略。对于新开拓的销售渠道,公司在短期内的投入较大,但其投资回报

周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如公司不能成功拓展新的销售渠道及市场,将可能

导致未来业绩增长速度出现下滑。

(三)食品质量及食品安全风险

公司主要业务涉及食品加工及销售,食品质量及食品安全是公司日常经

营的重中之重。公司的卤制食品以鲜货产品为主,保质期较短,产品质量控制

要求相较于包装产品更为严格,对原材料供应、加工生产、运输及存储条件、终

端销售等环节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未来公司运营过程中任一环节出现

疏忽而引致食品质量或食品安全问题,将会对公司的品牌形象和经营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

在经销模式下,公司负责制定统一的食品质量管控相关规范标准,经销商

按照公司的统一要求建立健全职能体系并执行门店食品质量管控方面的日常

管理工作。报告期内,公司门店数量快速扩张,对公司在终端销售环节食品质

量管控方面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如果公司经销商不能及时根据门店发展状

况及时优化或改进相关管理团队、提高门店经营管理能力,或者出现个别经销

商违背诚信原则瞒报、迟报门店突发事件和重要情况,则公司将面临一定的食

品质量管控方面风险。

(四)销售渠道的管理风险

目前,发行人主要采用以经销为主的连锁经营模式,截至2021年12月31

日,公司终端品牌门店合计超过5,100家。公司产品以鲜货产品为主,对于销售

过程中的存储环境及卫生条件要求较高。公司对品牌门店规范操作、产品品

质、卫生环境等方面的检查主要通过公司不定期抽检以及经销商按协议约定

对门店进行的定期巡检管理。随着公司品牌门店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公司在

日常管理中对门店的抽检频次难以达到较高水平,若个别经销商未按照合作

协议的约定进行门店管理,或其经营活动有悖于公司品牌的管理要求,将对发

行人经营效益、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

(五)销售区域集中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在华东地区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75.23%、74.81%和73.51%,销售区域较为集中。公司销售区域集中的主要原因

为华东区域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稠密、人均消费能力较高,因而公司在华东区域

投入的市场拓展资源较多。如果未来华东区域消费习惯发生变化或卤制食品

市场竞争激烈导致公司市场份额下滑,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六)疫情风险

2020年上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并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公

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截至目前,国内疫情状况得到控制,公司各项业务

开展已恢复正常。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日常运转和消费行为造成一定

的影响,如限制人流、隔离、交通管制等,这会一定程度地影响消费者的线下消

费行为。公司主要终端门店分布于菜场、社区附近,若人流量因疫情受限将会

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上述风险事项并未

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在未来对于公司实际影响程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提请投资者予以特别关注。

(七)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2019 年至 2021 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43,499.10 万元、

261,299.38 万元和 309,209.2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合计数前后孰低)分别为23,389.01万元、31,007.69万元和

27,156.93万元。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阅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2]第 ZA15525 号),2022 年 1-6 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163,

711.56万元,较上一年同期增长16.5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合计数前后孰低)为9,331.94万元,较上一年同期下降27.16%。2021年

及2022年1-6月,公司经营业绩有所下滑,主要系:一方面,新冠疫情在国内持续

多点散发、防疫管控措施的实施对线下终端门店销售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对公

司整体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受境外疫情

等因素影响自2021年下半年快速上涨,导致主要产品单位成本有所上升、毛利

率有所下降。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亦将持续受到疫情反复、主要原材料价格

波动、市场竞争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若公司无法有效应对上述因素的

不利变化,则短期内将面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说明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975号”文核准。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62号”

文批准。本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紫燕食

品”,证券代码“603057”。本次发行的4,200万股股票将于2022年9月26日起

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1,200万股。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22年9月26日

(三)股票简称:紫燕食品;股票扩位简称:上海紫燕食品

(四)股票代码:603057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41,200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4,200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

及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4,200万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法定住所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联系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公司网址

董事会秘书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Ziyan Foods Co., Ltd.

37,000万元

戈吴超

2000年6月9日(2020年7月13日变更为股份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申南路215号

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品牌管理,从事计算机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包装材料􀏘电子产品􀏘五金交电
的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是国内规模化的卤制食品生产企业,主营业务为卤制食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夫妻肺片􀏘百味鸡􀏘藤椒鸡等以鸡􀏘鸭􀏘牛􀏘猪等禽畜
产品以及蔬菜􀏘水产品􀏘豆制品为原材料的卤制食品,应用场景以佐餐消费
为主􀏘休闲消费为辅,主要品牌为“紫燕”􀏗
农副食品加工业(C13)

021-52969658

021-52969658

201108

ziyan@ziyanfoods.com

https://www.ziyanfoods.com

曹澎波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会成员

公司本届董事会共设9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3名。各位董事简历如下:

钟怀军先生,1964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紫燕百味鸡”创始人,曾于2000年6月至2020年5月任紫燕有限执行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长。其担任公司董事长的任期为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

桂久强先生,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曾于2001年7月至2003年12月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高级审计师,2004年4月至2005年4月任凯捷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高

级咨询顾问,2005年9月至2011年7月任思爱普(北京)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总

监,2011年7月至2013年8月任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2004年9月至2021年8月任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8月至

今任上海智连晟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3月至2022年1月任

上海联廉冰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12月至今任上海印克电子

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其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的任期为

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

戈吴超先生,198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于

2012年9月至2020年5月历任紫燕有限采购总监、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其担任公司董事的任期为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

曹澎波先生,197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于1993年11月至2009年2月任上海国福龙凤食

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9年3月至2010年7月任苏谷阳盈(上海)投资有限

公司(现已更名为“上海爵嘉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7月至2010年

9月任上海汇慈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营运副总经理,2010年9月至2017年3月

任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3月至2020年5月任紫燕有

限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其担任公司董事的任期为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

崔俊锋先生,197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曾于1998年7月至2007年4月任宝洁(中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2007

年 5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天狮集团有限公司产品技术总监,2010 年 11 月至

2013年9月任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13年10月至2015年12月任

蜀海(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现已更名为“蜀海(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任河南链多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10月

至2020年5月任紫燕有限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其担任公

司董事的任期为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

蒋跃敏先生,196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曾于1987年9月至2004年10月历任华润万家(香港)有限公司(曾用名:

华润超级市场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04年11月至2006年11月

任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06年12月至2009年10月任深

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2009年11月至2012年10月任深圳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11月至今任深圳市龙柏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7月至今任北京龙柏宏易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经理,2011年6月至今任深圳市龙柏置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0年7月至今任北京龙柏宏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12月

至今任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董事,2011年4月至今任北京民航中

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其担任公司董事的任期为2020年

5月至2023年5月。

马建萍女士,197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于1995年9月至2003年10

月任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3年10月至2005年10月

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2005年10月至2007年10月任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经理,2007年9月至2011年1月任上海华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2015年6月至2020年7月任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1年1月至今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

海分所管理合伙人,2020年5月至今任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

公司独立董事。其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期为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

刘燊先生,1975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

历。曾于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房地产信贷

部职员,2001年3月至2018年6月历任上海证券交易所职员、会员部副总监。

2018年7月至今任上海新富港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7月至

今任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3月至今任贵州国台酒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为“贵州国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6月至今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4月至今任国药集团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其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

期为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

陈凯先生,197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曾于1999年9月至2001年8月任上海震旦律师事务所律师,2002年9月

至2005年7月任上海傅玄杰律师事务所律师,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任上

海首农大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3月至2020年3月任常

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1月至2020年5月任宣城市华菱

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1月至2022年6月任无锡德林海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05年8月至今任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

所律师、合伙人、主任,2016年11月至今任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年3月至今任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9月至

今任上海世浦泰新型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3月至今任包头

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其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的任期为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

2、监事会成员

公司本届监事会共有3名监事,各位监事简历如下:

刘艳舒女士,198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曾于2013年11月至2020年5月任紫燕有限采购副总监。现任公司采

购副总监、监事会主席。其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的任期为2020年5月至2023

年5月。

周兵先生,197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

于2000年6月至2020年5月任紫燕有限生产总监、产品中心总监,现任公司供

应链副总裁助理、职工监事。其担任公司监事的任期为2020年5月至2023年

5月。

李江先生,197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

历。曾于2006年1月至2010年6月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2010年

7月至2012年12月任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副教授,2013年1月至2014年

8月任上海琳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经理,2014年9月至2015年11月

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上海智

连晟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20年12月至今任山东帅克宠物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监事。其担任公司监事的任期为 2020 年 5 月至

2023年5月。

3、高级管理人员

戈吴超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简历详见本上市公告书本节之“一、发行

人基本情况“之“(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1、董事会成员”。

曹澎波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本上

市公告书本节之“一、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1、董事会成员”。

崔俊锋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简历详见本上市公告书本节之“一、发

行人基本情况“之“(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1、董事会成员”。

周清湘先生,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于1997年10月至2003年1月任许继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3年2月至

2007年7月任北京新榕基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顾问经理,2007年8月至2012

年11月任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总监,2012年12月至2016年2月任鸿

星尔克(厦门)实业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2016年3月至2020年5月任紫燕有限

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任期为2020年5月

至2023年5月。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及债

券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近亲属不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近亲属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钟怀军

邓惠玲

戈吴超

钟怀勇

钟怀伟

桂久强

职务或亲属关系

董事长

钟怀军之妻子

钟怀军之女婿,公司董事􀏘总经理

钟怀军之二弟

钟怀军之三弟

副董事长

直接持股数量(股)

68,439,674

58,825,529

23,054,246

3,343,914

1,284,792

239,099

占本次发行后比例

16.61%

14.28%

5.60%

0.81%

0.31%

0.06%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近亲属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钟怀军

桂久强

钟勤川

钟勤沁

曹澎波

崔俊锋

蒋跃敏

周清湘

刘艳舒

周兵

职务或亲属关系

董事长

副董事长

钟怀军之儿子􀏘品牌中心总监

钟怀军之女儿􀏘财务中心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

监事会主席􀏘采购副总监

监事􀏘供应链副总裁助理

发行后间接持有情况

通过上海怀燕􀏘宁国筑巢􀏘宁国衔泥和宁国织锦间
接持有公司2.05%的股份

通过嘉兴智潞􀏘上海智祺􀏘嘉兴智锦间接持有公司
0.15%的股份

通过宁国川沁􀏘宁国勤溯间接持有公司21.32%的股
份

通过宁国川沁􀏘宁国勤溯间接持有公司17.36%的股
份

通过上海怀燕间接持有公司0.34%的股份

通过上海怀燕间接持有公司0.34%的股份

通过深圳商源盛达􀏘深圳江河盛达间接持有公司
0.27%的股份

通过上海怀燕间接持有公司0.22%的股份

通过宁国筑巢间接持有公司0.03%的股份

通过宁国筑巢间接持有公司0.06%的股份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无控股股东。钟怀军直接持有公司发行

后16.61%的股份并通过上海怀燕、宁国筑巢、宁国衔泥和宁国织锦间接持有

公司 2.05%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后 18.66%的股份并控制公司发行后

20.99%的表决权,钟怀军的配偶邓惠玲直接持有公司发行后14.28%的股份,钟

怀军与邓惠玲的儿女钟勤川、钟勤沁通过宁国川沁、宁国勤溯合计持有公司

发行后38.68%的股份,钟勤沁的配偶戈吴超直接持有公司发行后5.60%的股

份。钟怀军、邓惠玲、钟勤沁、戈吴超、钟勤川合计持有公司77.22%的股份并

控制公司79.55%的表决权,并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是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

人。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如下:

钟怀军:男,1964 年 6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51322919640624****,住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

邓惠玲:女,1966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51322919661116****,住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

钟勤沁:女,1988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51322119880909****,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鑫都路。

戈吴超:男,1989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32050419890916****,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鑫都路。

钟勤川:男,1995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51112319951031****,住所为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

三、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370,000,000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2,000,000股,

发行后总股本为412,000,000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一􀏘有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宁国川沁

钟怀军

邓惠玲

宁国勤溯

戈吴超

宁国源茹

上海怀燕

嘉兴智潞

深圳聚霖成泽

宁国筑巢

宁国衔泥

宁国织锦

上海智祺

钟怀勇

宁波康同

福州悦迎

深圳商源盛达

深圳江河盛达

嘉兴智锦

钟怀伟

桂久强

二􀏘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股东

合计

发行前

持股数量(股)

102,017,661

68,439,674

58,825,529

57,364,147

23,054,246

11,563,062

7,086,521

5,977,391

3,708,306

3,652,843

3,652,843

3,652,843

3,343,914

3,343,914

3,320,774

2,988,695

2,656,616

2,100,332

1,726,798

1,284,792

239,099

-

370,000,000

持股比例

27.57%

18.50%

15.90%

15.50%

6.23%

3.13%

1.92%

1.62%

1.00%

0.99%

0.99%

0.99%

0.90%

0.90%

0.90%

0.81%

0.72%

0.57%

0.47%

0.35%

0.06%

-

100%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102,017,661

68,439,674

58,825,529

57,364,147

23,054,246

11,563,062

7,086,521

5,977,391

3,708,306

3,652,843

3,652,843

3,652,843

3,343,914

3,343,914

3,320,774

2,988,695

2,656,616

2,100,332

1,726,798

1,284,792

239,099

42,000,000

412,000,000

持股比例

24.76%

16.61%

14.28%

13.92%

5.60%

2.81%

1.72%

1.45%

0.90%

0.89%

0.89%

0.89%

0.81%

0.81%

0.81%

0.73%

0.64%

0.51%

0.42%

0.31%

0.06%

10.19%

100%

锁定期限制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

-

(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49,646户,发行人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

东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0

10

合计

股东名称

宁国川沁

钟怀军

邓惠玲

宁国勤溯

戈吴超

宁国源茹

上海怀燕

嘉兴智潞

深圳聚霖成泽

宁国筑巢

宁国衔泥

宁国织锦

持股数量(股)

102,017,661

68,439,674

58,825,529

57,364,147

23,054,246

11,563,062

7,086,521

5,977,391

3,708,306

3,652,843

3,652,843

3,652,843

348,995,066

持股比例

24.76%

16.61%

14.28%

13.92%

5.60%

2.81%

1.72%

1.45%

0.90%

0.89%

0.89%

0.89%

84.71%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2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19%。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15.15元/股

三、每股面值:1.00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

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4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发行数量为3,7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90.00%。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1,274股,网上投资者弃购297,840股,合

计299,114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0.71%。

五、发行市盈率:22.99倍(每股收益按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636,300,000.00元,全部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金

额。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9月2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

第ZA15887号)。

七、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

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费用项目

承销及保荐费用

审计􀏘验资及评估费用

律师费用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

合计

金额

35,000,000.00元

19,924,339.61元

10,230,000.00元

5,613,207.54元

329,245.28元

71,096,792.43元

注:以上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每股发行费用为:1.69元/股(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八、募集资金净额:565,203,207.57元

九、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31元(以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0.6591元(按照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

表附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ZA11021号)。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

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

不再披露上述财务报告详细情况。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

说明书和招股意向书附录,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经审计财务报告截止日为2021年12月31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2年1-6月财务数据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2]第ZA15525号),包括2022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2022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

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上述财务数据已在

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

经营状况”及“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十、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

要财务信息、经营状况”进行了详细披露,审阅报告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

露,公司上市后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不再单独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结合市场环境和目前经营状况,根据公司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1-9月,

发行人可实现营业收入 271,000.00 万元至 282,000.0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4.14%至 18.77%;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00.00 万元至

23,800.00万元,较上一年同期下降18.93%至24.3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100.00万元至19,700.00万元,较上一年同期下降

22.24%至28.56%。

以上2022年1-9月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预估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及本公司子

公司安徽云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紫川食品有限公司已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大道

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徐汇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闵行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该等协议对

本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开户主体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重庆紫川食品有限
公司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安徽云燕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大道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
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
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21931344910333

98280078801900004251

20000061210831091039378

31050178360000007107

310066674013006064887

70050122000525595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简称

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甲方制定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甲方应当遵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3、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甲方

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

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

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孟晓翔、谭旭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前一月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

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

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

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甲方应尽快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

且应当自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与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及丙方签

署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新的协议签订后2个交易日内

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三、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与正常经营活动相关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

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与关联方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电话:020-66338888

传真:020-87553363

保荐代表人:孟晓翔、谭旭

项目协办人:周桂玲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意见如下:

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广发证券同意作为发行人本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承担保荐机构的相应责任。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